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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遗嘱在订立之后，难免会发生有一方或双方都想要变更遗嘱的情况，但不同情况的变更、不同方式的变更，也会影响到遗

嘱的效力。

一、关于夫妻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一、关于夫妻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

由于夫妻共同遗嘱的特殊性，会出现订立遗嘱的夫妻双方中一方死亡另一方还在世的情况，具体遗嘱的生效时间，则要根据遗嘱的

类型来分别判断：

对于 “相互指定型”遗嘱，即双方指定任意一方去世，另一方可获得全部继承财产，此种遗嘱，在夫妻一方去世时即可生效，生存的

一方有权依据遗嘱获得继承财产；

对于“共同指定型遗嘱”，在出现立遗嘱人一方去世、一方生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生效时间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共同遗嘱应当在

立遗嘱人均去世时生效；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方去世时，共同遗嘱仅部分生效，即涉及到去世一方的遗产部分，遗嘱有效。笔者认

为，目前没有法律明确界定的情况下，势必会出现上述争议。

在历年的判例中，亦有判决对上述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作出如下分析：“夫妻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根据其不同的类型而确定：1、

夫妻将两个以上的各自独立的遗嘱内容记载于同一份遗嘱文书中的遗嘱，即单纯的夫妻共同遗嘱，分别生效；2、共同设立遗嘱的夫

妻二人在同一份遗嘱中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财产的继承人的遗嘱，即相互的夫妻共同遗嘱，只要共同设立遗嘱的人当中有一个死

亡，共同遗嘱便开始生效；3、夫妻一方指定遗产为某人继承，是以另一方的遗产也要为该人所继承为条件的遗嘱，即相关的夫妻共

同遗嘱，其生效时间，也是共同遗嘱人一方死亡时，只不过是在另一方死亡前，遗嘱没有全部生效而已。”

因此，法院采纳的观点是遗嘱部分生效。

对于“混合型遗嘱”，则综合了上述两个特点，在一方死亡时，财产由生存的一方继承，而生存的一方去世后，即订立共同遗嘱的被继

承人均去世，则按照共同遗嘱的内容，由指定的第三方继承。

此外，对于“关联型遗嘱”，一方死亡时，其订立的遗嘱应认定为生效。

二、夫妻共同遗嘱的变更与撤销二、夫妻共同遗嘱的变更与撤销

（一）夫妻共同遗嘱的变更与撤销的法理分析（一）夫妻共同遗嘱的变更与撤销的法理分析

由于夫妻共同遗嘱在立遗嘱人在世时还未生效，立遗嘱人可变更或撤销遗嘱，但基于夫妻共同遗嘱的特殊性，在变更或撤销遗嘱

时，势必存在一些特殊情形。

根据司法部在2000年3月24日发出的《遗嘱公证细则》（司法部令第57号）第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的遗嘱人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

证的，公证处应当引导他们分别设立遗嘱。遗嘱人坚持申请办理共同遗嘱公证的，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的条

件。”



根据前述公证遗嘱的规定，共同遗嘱中应当明确遗嘱变更、撤销及生效条件，但实践中，一些自书或代书的夫妻共同遗嘱，也并非

全部都会明确约定遗嘱变更、撤销的条件，因此，关于共同遗嘱如何变更或撤销，存在以下几种可能：

1、夫妻双方达成合意的变更或撤销：即夫妻双方对此前设立的共同遗嘱，经协商一致，对其遗嘱内容予以变更，重新订立新的共同

遗嘱，或合意撤销前述共同遗嘱，此种情况产生的变更或撤销，一般不存在法律争议。

2、夫妻一方，在订立夫妻共同遗嘱之后，又单独订立新的遗嘱，且新的遗嘱重新处分了夫妻共同遗嘱中所涉的财产：在此种情况

下，则要具体分析夫妻共同遗嘱是否有效或已被变更。

①从夫妻共同遗嘱的有效性角度分析，应当从订立夫妻共同遗嘱的时间、情形上考虑，看夫妻共同遗嘱订立时，是否存在被欺诈、

胁迫的情形，是否是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不是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则夫妻共同遗嘱无效，也就不存在变更的问题；

②从夫妻共同遗嘱是否可撤销的角度分析，如一方依据共同遗嘱的约定，撤销前述夫妻共同遗嘱，则任意一方可重新订立新的遗

嘱，并对前述夫妻共同遗嘱中所涉及的财产重新通过个人订立的遗嘱进行处分；

③由于夫妻共同遗嘱系双方订立，任意一方另立新的遗嘱的情况，实践中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订立的新的遗嘱，

且该遗嘱与原夫妻共同遗嘱相悖的情况下，新的遗嘱仅对该行为人的遗嘱部分生效，而不影响另一方的遗嘱正常发生效力；另一种

观点认为，行为人另立新的遗嘱，即是对原夫妻共同遗嘱的变更，该行为应当通知到共同遗嘱的另一方，否则其变更行为无效。

3、夫妻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变更遗嘱的：先死亡一方的遗产可根据原先的遗嘱进行分配，而生存一方，可针对其个人的财产部分，

另行订立新的遗嘱。

4、夫妻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而另一方要求设立或变更遗嘱的：根据《司法部律师公证指导司关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订立或变更

共同遗嘱不应予以公证的复函》（【99】司律公函026号），“经研究认为，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遗嘱方为有效。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和司法解释，设立或变更遗嘱的行为应由遗嘱人亲自实施，遗嘱人应有遗嘱能力（即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

的真实意思，不能由他人代理，且遗嘱只能处分其个人财产。因此，公证处不应办理监护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被监护人的共同遗嘱公证，也不应办理其变更共同遗嘱公证。已经办理的应予撤销。”

因此，从设立角度来说，如夫妻一方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则无法办理夫妻共同遗嘱；同时，如果订立夫妻共同遗嘱后，任意一方要

求变更的，仅能针对其个人部分予以变更，而不得处分另一方的遗产。

（二）夫妻共同遗嘱变更或撤销的案例分析（二）夫妻共同遗嘱变更或撤销的案例分析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2013）珠中法民一申字第6号案件中即涉及到关于夫妻共同遗嘱的变更问题。

董树清与彭淑德系夫妻关系，二人立下共同遗嘱并进行了公证。此后，董树清又订立了第二份公证遗嘱，将其享有的50%的房屋所

有权赠送给董某和杨某。

在该案件中，董树清单方通过第二份公证遗嘱，变更了此前订立的夫妻共同遗嘱的内容，为此，法院认为：“关于夫妻双方共同订立

遗嘱后是否允许一方撤销或变更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遗嘱自由和当事人自治原则，夫妻双方共同订立遗嘱之后，生存一方不得

变更或撤销先死亡一方的遗嘱，但不能限制生存一方变更或撤销自己遗嘱。本案中，虽然涉案房屋是董树清与彭淑德的夫妻共同财

产，但董树清第二份公证遗嘱将其享有的50%的房屋所有权赠给董某某、杨某某，处分的是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一部份财产，并不涉

及其妻子彭淑德的财产部分，因此，是有效的。”

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亦采纳了此种观点，即行为人订立的新的遗嘱，且该遗嘱与原夫妻共同遗嘱相悖的情况下，新的遗嘱仅



对该行为人的遗嘱部分生效，而不影响另一方的遗嘱正常发生效力。

虽然目前为止法律都未明确确立对夫妻共同遗嘱的保护，但实践中，也不乏出现夫妻共同订立遗嘱的情形，尤其是年事已高的老

人，在对遗产进行处分时，夫妻双方一般是有一个一致意见，或去公证处订立共同遗嘱，或通过自行书写共同订立遗嘱，将自己的

遗产指定留给某个或某几个子女。

与此同时，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角度，夫妻一方去世时，将遗产全部留给另一方，待另一方也去世时，再将遗产留给指定的继承

人，即本文前述的混合型共同遗嘱，此种情况，在实践中也能避免因为一方老人去世，而导致另一方无法得到子女的赡养的情况。

尤其出现在老年人是再婚家庭中，一方老人去世后，可能子女便不再赡养另一位老人，而是开始分割继承财产，甚至让另一方老人

无家可归。

因此，夫妻共同遗嘱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目的。目前立法的缺失，使得夫妻共同遗嘱在形式、效力、

变更及撤销等角度，均会产生诸多法律问题，因此，立法应当对此予以考虑，并明确对夫妻共同遗嘱的效力等问题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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